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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1-教育部1120027745A號書函、2-教育部1122200664號函(含大專校院防疫指引)

 轉知教育部書函，有關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

行疫情指揮中心112年3月9日發布「3月20日起，COVID-

19輕症免通報、免隔離，改為0+n自主健康管理」，學校

教職員工相關請假事宜一案，請查照。

 

依教育部112年3月17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1120027745A號

書函及該部112年3月16日臺教高通字第1122200664號函

辦理，併附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。

配合旨揭指揮中心防疫措施之調整，教育部業修正「大

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（以下

簡稱大專校院防疫指引），並通函各校在案。有關大專

校院教職員工請假相關事宜，請依大專校院防疫指引

「九、防疫期間教職員工生篩檢陽性請假事宜」規定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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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一二級單位、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

副本：考訓組、醫學院人事組、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(均含附件)

第2頁，共2頁


